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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促進產業發展暨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14年度 

壹、基金概況： 

一、 設立宗旨 

本基金原係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設置，訂名為「新竹市工

業區開發管理基金」，前述條例於 99 年 5 月 12 日廢止，並於同

日公佈施行「產業創新條例」，爰依該條例第 49條修訂基金名稱

為「新竹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以資適法，繼為配合本市整

體規劃發展，提升產業效益，於 107 年訂定「新竹市促進產業發

展自治條例」，爰修改基金名稱為「新竹市促進產業發展暨產業

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二、 組織概況 

本基金以新竹市政府為主管機關，本府產業發展處為管理單位。 

三、 基金歸類及屬性 

（一） 本基金係依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第 4目所定，凡經付出

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者之業權型作業基金，並編製附屬單

位預算。 

（二） 依據設立宗旨制定「新竹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辦法」，107年修訂為「新竹市促進產業發展暨產業園區開

發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以因應本市產業發展策略及

產業園區發展之需要。 

貳、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前年度決算結果及上年度

預算截至 113年 6月 30日止執行情形）： 

一、 前年度（112年度）決算結果如下： 

（一） 業務收入預算數 5,132 萬元，決算數 1,513 萬 3 千餘元，執行

率 29.49%，主要係因中正市場尚未購回及營運，故相關收入皆

未能實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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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外收入預算數 11 萬 2 千元，決算數 63 萬 7千餘元，執行

率 568.97%，主要係因利息依實際利率計收及計畫結餘款繳回

所致。 

（三） 業務成本與費用預算數 6,111 萬 9 千元，決算數 1,789 萬 4 千

餘元，執行率 29.28%，主要係因中正市場相關費用尚未執行所

致。 

（四） 前年度決算收支相抵後短絀 212萬 4千餘元，較預算數短絀 968

萬 7千元，減少短絀 756萬 2千餘元。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截至 113年 6月 30日止）預算執行情形如下： 

（一） 業務收入預算數 6,209 萬 9 千元，截至 113 年 6 月 30 日止累

計分配預算數 1,200 萬元，實收數 1,332 萬 5 千餘元，執行率

111.05%，主要係太陽光電租金收入高於預期所致。 

（二） 業務外收入預算數 35 萬 7 千元，截至 113 年 6月 30 日止累計

分配預算數 17萬 1千元，實收數 40萬 1千餘元，執行率 234.61%，

主要係因廠商終止與本府地方型 SBIR 補助契約繳回原撥付款

項所致。 

（三） 業務成本與費用預算數 6,472萬 3千元，截至 113年 6月 30日

止累計分配預算數 210 萬元，實際數 82 萬 5 千餘元，執行率

39.33%，主要係新竹市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案及新竹市

香山工業區服務中心暨產業服務團案之委辦費用，皆為跨年度

委辦案件，因契約執行進度較預計期程落後所致。 

（四） 上年度截至 6 月 30 日止收支相抵後賸餘 1,290 萬餘元，較累

計分配預算數 1,007萬 1千元，增加 282萬 9千餘元。 

參、業務計畫： 

一、 營運計畫 

（一） 參加或辦理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及工業行政業務等相關會議。 

（二） 辦理產業園區開發管理相關規劃或宣導等業務。 

（三） 辦理新竹市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業務，以利凝聚經濟發展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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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工商發展環境。 

（四） 為促進產業創新與鼓勵投資，辦理事項如下： 

1. 提供產業技術或升級輔導。 

2. 促進產業、學術及研究機構之合作。 

3. 提供產業優惠貸款機制。 

4. 推動高生產力、高創新力、低污染性、對環境有助益之產業。 

5. 促進人工智慧、物聯網、雲端運算等數位經濟之發展。 

6. 辦理本市與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之產業或相關活動合作事宜。 

7. 重要投資計畫之推動及管控事宜。 

8. 鼓勵企業設置研發中心及營運總部。 

（五） 其他與促進產業創新或研究發展有關之事項。 

（六） 辦理發展自有品牌、行銷推廣與設計等相關輔導措施，以提升

本市產業競爭力。 

（七） 辦理新竹市中正市場購回及營運計畫，以提升中正市場服務品

質並維護相關攤商權益等相關事宜。 

二、 長期債務之舉借及償還：中正市場購回及營運計畫預計舉借 4 億

8,144 萬元，償還 4 億 8,144 萬元，長期債務由買回後之營運收

入逐年償還。 

肆、預算概要： 

一、 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詳圖一、圖二）： 

（一） 本年度收入 6,313萬 9千元。 

1. 業務收入預算數 6,272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6,209 萬 9 千

元，增加 62 萬 1 千元，約增 1%，主要係政府補助收入增加

所致。 

2. 業務外收入預算數 41 萬 9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5 萬 7 千

元，增加 6萬 2千元，約增 17.37%，主要係因銀行利率提高

使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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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年度支出 6,904萬 2千元。

1. 業務費用預算數 6,524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6,089 萬

1千元，增加 435萬元，約增 7.14%，主要係增加補助中小企

業辦理申請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經費。

2. 管理及總務費用預算數 380 萬 1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83

萬 2 千元，減少 3 萬 1 千元，約減 0.81%，主要係因分攤附

屬單位預算管理會計系統維護費減少所致。

（三） 本年度收支相抵後短絀 590萬 3千元，較上年度預算短絀數 226

萬 7千元，增加短絀 363萬 6千元。

單位：新臺幣千元 

收入及短絀 114年度預算 成本與費用 114 年度預算 

業務收入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其他業務收入 

業務外收入 

本期短絀 

62,720 

48,320 

14,400 

419 

5,903 

業務成本與費用 

  業務費用 

  管理及總務費用 

69,042 

65,241 

3,801 

收入及短絀總額 69,042 成本與費用總額 69,042 

業務費用

94.49%

管理及總務費用

5.51%

成本與費用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69.99%

其他業務收入

20.86%

本期短絀

8.55%

業務外收入

0.61%

收入及短絀

圖一  114年度收入、成本與費用及短絀 


